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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向三亚沃兰德国际度假屋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洪

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涛股份”或“公司”）2016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洪涛股

份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为充分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加公司收益，同时也支持公司优

质业务合作伙伴的发展，公司以信托方式，委托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向三亚

沃兰德国际度假屋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借款18,000万元，期限为2年，借款主要用

于三亚沃兰德国际度假屋管理有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一、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三亚沃兰德国际度假屋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 4月 17日 

住所：三亚市大东海瑞海豪庭小区 B栋 11楼 B房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玉枫 

注册资金：480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租赁，家政服务，房屋管理，旅游商品。 

股权结构：深圳市华佳美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93.75%，张玉枫持有深圳市华佳美

贸易有限公司 95%股权，实际控制人为张玉枫。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到 2016 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4,764.30万元，

总负债为 36,606.78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8,157.52 万元,资产负债率 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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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1、委托贷款金额：18,000万元人民币 

2、委托贷款用途：信托资金指定投向三亚沃兰德国际度假屋管理有限公司，

用于其流动资金周转。 

3、委托贷款期限：2年 

4、委托贷款利率：8% 

5、增信措施：三亚中泰投资有限公司以其位于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开发区三

亚中泰度假酒店、假日酒店二期房产提供第二顺位抵押；三亚中泰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佳美贸易有限公司、张玉枫等自然人为借款人还本付息提供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三亚中泰投资有限公司系三亚沃兰德国际度假屋管理有

限公司、博睿天晟（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8888.89

万元，三亚沃兰德国际度假屋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5 %，博睿天晟（北京）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45%。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旅游项目开发、土石

方工程、饮食服务（限分支机构使用）、酒店业、美容美发、茶座、汽车美容；

农副产品、水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百货、糖烟酒、

饮料、服装、微机贸易、保健康复、桑拿按摩、足底保健，汽车租赁 

三亚中泰度假酒店、假日酒店二期（包含 27,055.08 平方米土地及地上

32,325.61平方米建筑物）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开发区，经海南联合

振华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估，确定三亚中泰度假酒店、假日酒店二期

在估价时点 2016年 1月 20日的房地产价值为 70,598.15万元。该抵押物已第一

顺位抵押给光大银行三亚市分行，向光大银行三亚市分行借款 2亿元；剔除优先

受偿款 2亿元的剩余价值作为第二顺位抵押给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抵押率

为 36%；该物业地理位置好、目前经营良好，评估价值合理，且现房抵押，流动

性较好。 

三、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部、财务部及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对贷款对象的资产质量、经

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情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贷款对象经营

情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资产负债率合理，有较强的偿债能力，第一还款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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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足保障；增信措施足额、合法且已办理相关抵质押登记手续，第二还款来源

有保障。本次委托贷款能提高公司主营业务中重点项目的营销能力，公司拟承接

贷款对象的控股子公司-三亚中泰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三亚湾假日度假酒店改

扩建项目”工程，工程承包合同正在洽谈中。 

四、相关承诺事项 

公司在以下期间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符合“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的相关要求，包括：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同时，公司承诺在此项委托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

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本次委托贷款后，公司累计对外委托贷款的金额为 4.8 亿元，占公司 2016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3.80%。 

六、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外资助未使用募集资金，履行了相关程

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贷款对象经营情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资产负债率合

理，有较强的偿债能力，第一还款来源有充足保障；增信措施足额、合法且已办

理相关抵质押登记手续，第二还款来源有保障；本次委托贷款充分利用公司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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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加公司收益，同时提高公司主营业务中重点项目的营

销能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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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向

三亚沃兰德国际度假屋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刚            胡连生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12 日   




